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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5年 5月 1日至 5月 15日涉及我國重要出口產品之WTO/TBT通知文件清單 

案

號 
通知文件編號 

通知 

會員 
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

1 
G/TBT/N/USA/2062/

Add.9 
美國 

三氯乙烯 

Trichloroethylene;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(ICS code(s): 

13.020); Production in the chemical industry (ICS code(s): 

71.020); Products of the chemical industry (ICS code(s): 

71.100) 

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(EPA)發布通知，將延長《毒性物質控

制法》(TSCA) 中三氯乙烯(TCA)部分監管條文生效日期，

直至司法審查程程序結束止。此延後生效亦適用於 TSCA

第 6(g) 條豁免用途所施加之相關條件。涉及產品與前次

相同。 

(法規原文： 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USA/26_

02384_00_e.pdf) 

台灣區石油化學同業 

公會 

台灣區酸碱工業同業 

公會 

環境部化學物 

質管理署 

經濟部產業發

展署 

 

2 
G/TBT/N/JPN/828/A

dd.1 
日本 

設備、容器和包裝 

Apparatus, containers, and packaging 

日本消費者廳(CAA) 擬修訂《食品衛生法》下之「食品、

食品添加物等規格標準」中有關食品器具、容器與包裝

(ACP)的技術標準，並刪除多項針對特定用途容器包裝的

舊規格要求。本次修正將過渡期限提前至 2027年 6月 1

日。 

(法規原文為日文： 

台灣包裝協會 衛生福利部食

品藥物管理署 

經濟部產業發

展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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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號 
通知文件編號 

通知 

會員 
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

https://www.caa.go.jp/policies/policy/standards_evaluation/ap

pliance/assets/standards_cms101_250530_001.pdf； 

https://www.caa.go.jp/policies/policy/standards_evaluation/ap

pliance/notice/assets/standards_cms101_260213_01.pdf； 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JPN/final

_measure/26_02405_00_e.pdf) 

3 
G/TBT/N/JPN/849/A

dd.1 
日本 

設備、容器和包裝 

Apparatus, containers, and packaging 

日本消費者廳(CAA)擬修訂《食品衛生法》下之「食品、

食品添加物等規格標準」中有關食品器具、容器與包裝

(ACP)的技術標準，並明定禁止將《化學物質審查及製造

管理法》所稱之「第一級特定化學物質(Class I Specified 

Chemical Substances)」作為食品器具、容器包裝及其原材

料使用，以降低對人體健康及環境之風險。該修正適用於

食品器具、容器包裝及其原材料，並已於 2025年 4月 28

日公布施行；其中有關禁止使用第一種特定化學物質之規

定，另設有 6個月過渡期間。 

(法規原文為日文及英文：

https://www.caa.go.jp/policies/policy/standards_evaluation/ap

pliance/positive_list_new/assets/standards_cms101_250613_0

07.pdf；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JPN/final

_measure/26_02404_00_e.pdf) 

台灣包裝協會 衛生福利部食

品藥物管理署 

經濟部產業發

展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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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號 
通知文件編號 

通知 

會員 
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

4 G/TBT/N/EU/1205 歐盟 

氫化三聯苯 

Terphenyl, hydrogenated as a substance on its own or, where 

present in a concentration greater than 0.1 % by weight, as a 

constituent of other substances, in mixtures, or in articles or 

any parts thereof 

歐盟擬於執委會法規(EC)第 1907/2006號附件 XVII 新增

對 terphenyl, hydrogenated以單一物質形式，或於其他物

質、混合物、物品或其任何部件中之重量濃度超過 0.1% 時

之使用及上市。擬議永久性豁免包括：於已實施嚴格控制

之密閉系統、以防止該物質排放之工業場所中，將其充當

熱傳導流體並操作於 250°C 至 350°C 之溫度區間使用

者；以及國防用途。評論期至 2026年 7月 7日止。 

(法規原文： 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EEC/26_0

2420_00_e.pdf； 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EEC/26_0

2420_01_e.pdf) 

台灣區酸鹼工業同業

公會 

台灣區石油化學工業

同業公會 

經濟部產業發

展署 

 

5 G/TBT/N/EU/1207 歐盟 

攜帶式電池之設備 

Appliances containing portable batteries 

歐盟公布執委會授權規則草案，擬修訂歐盟電池法規第 11 

條第 2 項下之例外清單，新增特定可攜式電池設備類別，

豁免其強制由一般終端使用者自行拆換之規定，得設計為

可由獨立業者進行與更換即可。涉及產品為可攜式電池之

台灣區電機電子工業

同業公會 

經濟部產業發

展署 

經濟部標準檢

驗局(檢驗行政

組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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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號 
通知文件編號 

通知 

會員 
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

設備。評論期至 2026年 7月 11日止。 

(法規原文： 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EEC/26_0

2497_00_e.pdf) 

6 
G/TBT/N/USA/2194/

Add.1 
美國 

貨車或拖車類道路車輛 

Test conditions and procedures in general (ICS code(s): 

19.020); Road vehicle systems (ICS code(s): 43.040); Trucks 

and trailers (ICS code(s): 43.080.10) 

美國加州車輛管理局(DMV)已通過自動駕駛車輛法規，修

正「加州法規第 13篇(Title 13 CCR)」第 3.7條及第 3.8條。

其內容涉及擴大自動駕駛車輛適用範圍至重型商用車，並

強化分級測試與部署許可制度，同時加嚴事故通報與資料

揭露要求，以提升即時監管能力；另同步強化執法權限並

建立遠端操作人員管理制度，以完善安全監理與營運規

範。涉及產品為車輛零組件與安全、電子系統設備、商用

重型車輛(貨車、半拖車)與其結構元件。自 2026年 4月 28

日起生效。 

(法規原文：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USA/final

_measure/26_02533_00_e.pdf；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USA/final

_measure/26_02533_01_e.pdf；

https://members.wto.org/crnattachments/2026/TBT/USA/final

台灣區車輛工業同業

公會 

 

交通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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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

號 
通知文件編號 

通知 

會員 
涉及產品及可能涉及之產品稅則號列 相關公會 主管機關 

_measure/26_02533_02_e.pdf) 

※註：TBT通知文件篩選條件如下： 

(一)國家：我國重要出口 6國（中國大陸、美國、歐盟、日本、韓國、馬來西亞） 

(二)產品：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（HS 2位碼）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≧30%之品項（HS 6位碼）。 

(三)篩出對我國出口可能有影響者：涉及產品占我國出口該國比重或該國占我國該等產品出口比重≧5%。 

(四)涉及中國大陸強制性法規、標準或符合性評鑑程序且涉及產品非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（HS 2位碼）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≧30%，
及涉及產品為我國前十大出口產品（HS 2位碼）或臺灣占全球出口比重≧30%但出口比重未超過 5%，且涉及產品近 5年平均出口金
額超過 1億美元者。 

(五)另化學品通知文件中，涉及台灣有生產或利用相關化學品者。 

*對臺灣有生產/利用之重要化學品 


